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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014. 4-2005

前 言

GB/T 20014《良好农业规范》为系列标准:

— 第1部分:术语;

— 第2部分:农场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3部分:作物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4部分:大田作物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5部分:水果和蔬菜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6部分:畜禽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7部分:牛羊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8部分:奶牛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9部分:生猪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10部分:家禽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一一第11部分:畜禽公路运输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本部分为GB/T 20014的第4部分。

    本部分由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管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出人境检

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出人境检验检疫局、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中心、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戴晓武 、陈冰、李莉、杨志刚、李连海、彭亚拉、余良英、刘海涛、姜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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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食品、农产品行业的

健康发展。因此，食品安全是对食品链中所有从事食品生产、加工、储运等组织的首要要求。

    作为食品链的初端，农产品种植过程和畜产品的养殖过程直接影响农产品及其加工食品的安全水

平。为达到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标准的要求，满足消费者需求，保证食品安全和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 出以下要求 :

0. 1 食品安全危害的管理

    本标准采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方法识别、评价和控制食品安全危害。在种植业生

产过程中，针对不同作物生产特点，对作物管理、土壤肥力保持、田间操作、植物保护组织管理等提出了

要求;在畜禽养殖过程中，针对不同畜禽的生产方式和特点，对养殖场选址、畜禽品种、饲料和饮水的供

应、场内的设施设备、畜禽的健康、药物的合理使用、畜禽的养殖方式、畜禽的公路运输、废弃物的无害化

处理、养殖生产过程中的记录、追溯以及对员工的培训等提出了要求。

2 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环 境保护要求

    本标准提出了环境保护的要求，通过要求生产者遵守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标准，营造农产品生产过程

的良性生态环境，协调农产品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3 员工的职业健康 、安全和福利要求

本标准提出了员工职业健康、安全和福利的要求。

0.4 动物福利的要求

本标准提出了动物福利的要求。

本标准将内容条款的控制点划分为3个等级，并遵循表1的原则:

                                              表 ，

等 级 级 别 内容

1
基于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和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动物福利的所有食品安全

要求

2 基于 1级控制点要求的环境保护、员工福利、动物福利的基本要求

3 基于 〕级和 2级控制点要求的环境保护、员工福利、动物福利的持续改善措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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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农业规范

第4部分:大田作物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范围

GB/T 20014的本部分规定了大田作物生产良好农业规范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 于对大田作物生产 良好农业规 范的符 合性判定。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20014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20014. 1 良好农业规范 术语

    GB/T 20014. 2-2005 良好农业规范 农场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3 术语和定 义

GB/T 20014. 1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T 20014的本部分。

4 要求

4.1 品种、种子和根茎

4.1.， 品种选择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级别

4.1.1.1
品种选择应适于当地的农艺要求。 有符合相关规定的证明;无相关规定的，有

种子供应商提供的信息或顾客的需求信息。
2级

4.1.2 种子 、根 茎的质 f和来源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级别

4.1.2.1

购买的种子应附有以下记录:品种名称、批

号、供应商、种子质量合格证和检疫证明以

及 种子的处理情况

种植者提供了所种品种名称、批号、供应商、

种子质量合格证和检疫证明以及种子所做

处理的记录。

2级

4.1.2.2
自留种子应保留种子特性、来源、处理方式

的记录(如:清洁和种子处理)

有种子的相关记录
2级

4.1.3 转基因作物 (GMO)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级 别

4.1.3.1
应将产品的转基因身份告知客户 有与客户沟通的书面证据。有转基因作物，

则全部适用.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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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级别

4.1.3.2

应对转基因材料(作物和试用品)实施风险

评估并制定管理方案使风险降到最低，例如

对临近的非转基因作物的意外污染控制和

产品的纯度保持

根据初步风险评估结果(或表明应用了国家

风险评估)，证明已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意外

污染。有转基因作物，则全部适用。
2级

4.1.3.3

为防止意外污染，转基因作物应与其他作物

分别处理和储存。

转基因作物储存时，为确保产品纯度和身

份，对其储存的条件进行了感官评价。有转

基因作物，则全部适用

1级

4.2

4.2

肥料使用

  肥料选择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级别

4. 2. 1. 1

肥料施用不应超过消费地规定限量。应避

免过量氮肥和磷肥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

污染 。

提供了施肥的记录并在现场证明。

2级

4. 2. 1. 2

肥料的施用应与目标作物的最佳效果同步，

同时将对非目标物种或作物、环境、地表水

和地下水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证明已考虑了作物的营养需要、土坡肥力和

土壤残留养分并留有记录。全部适用 2级

4.2.1.3

施肥之前应根据硝酸盐水平、重金属和其他

污染物的风险评估结果对肥料中的养分、重

金属和其他潜在污染物的含量进行分析。

对重金属和其他因素造成污染的风险进行

评估和分析，分析由认可的实验室完成，分

析结果有记录并妥善保存。

3级

:.:
植物保 护

  植物保 护的基本要素

序 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 要求 级别

4. 3. 1. 1

植保产品的使用应与目标作物的最佳效果

同步，同时应将对非 目标物种或作物、环境、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有记录表明符合要求，包括书面的合理性证

据和施用的时机. 3级

4.3.2 化学品的选择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级别

4. 3. 2. 1

植保产品的使用方法应符合国家或地方法

规的规定 。

国家或地方法规对植保产品使用有限制时

(如:喷药时距水源的距离)，相关员工能阐

述须知的 内容 。

1级

4.3. 3 防护服装和设备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级别

4. 3. 3. 1
应确保植保产品处理人员和操作员工的工

作区域附近有清洗设施。

感 官评估。
2级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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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收 获

4.4. 1卫生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级别

4. 4. 1. 1

员工在收获食用和饲用的作物前，应接受过

相关卫生要求的基本培训。

通过与员工面谈和卫生基本要求的记录证

明符合性。(如 珠宝首饰的佩戴、异物污染

等)。适用于所有收获农作物的农场。可结

合 GB/T 20014. 2-2005中4. 4. 2. 3的卫生

标准进行交互检查。

2级

4. 4. 1. 2

员工在收获场所附近应有方便使用的清洁

厕所和洗手设施

工作场所 500 m范围内有供收获员工方便

使用的固定或移动厕所及洗手设施，且卫生

状况 良好

2级

:.:
收获物的处理

  卫 生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级别

4.5.1.1

所有作物储存、处理、接收设施的墙壁、地面

和水平表面在使用之前应清扫干净，如需要

应进行清洗和杀虫处理。应将残留在各个

角落农作物清扫干净，尤其是通风过道和运

输设备附近。

通过与农业生产经营者面谈和现场检查证

明符合性。适用于所有储存作物的农场

可结合 GB/T 20014.2-2005中4. 4. 2. 3的

卫生标准对检验要求、清洁和化学品处理记

录进行交互检查。

1级

4.5.1.2

如果将饲养牲畜的场所作为收获物的仓库

或临时存放的场所，使用前 5周应对这些场

所进行彻底打扫、清洗和(或)消毒

通过与农业生产经营者面谈和现场检查证

明符合性。适用于所有储存作物的农场。

结合GB/T 20014. 2-2005中4. 4. 2. 3的卫

生标准对检验要求、清洁和化学品处理记录

进行交互检查

工级

4.5.1.3
收获季节前，在仓库内应实施昆虫诱捕措

施，以证明清洁彻底。

通过诱捕结果和监控记录，证明清洁过程是

彻底的。但不能使用果仁类诱饵。
3级

4.5.1.4

如果收获前使用了有助于产品储存的植保

产品，应记录所使用的产品名称、使用剂量、

使用日期、使用理由和操作人员信息

有相关记录

I级

4.5.1.5
用于运输、传送和装载产品的设备应彻底清

洁，应有现场证据，负责员工应有清洁意识

有现场证据，负责员工有清洁意识，清洁方

式与此前运输的物品相适应
1级

4.5.2 运输

序号 ， 控 制 点 符 合性要求 级别

4. 5. 2. 1
在装载和运输过程中，应根据天气状况覆盖

好运出农场的产品。

农场相关员工能阐述须知的内容
2级


